关于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许可证
颁发管理工作的意见

安监管政法字〔2004〕156号
为做好《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贯彻实施和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管理工作，按照年初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的要求，国家局于5月17日发布了与《条例》配套的《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以下一并简称《实施办法》）四个部门规章，又制定出台了相关文书格式，为《条例》的贯彻实施提供了依据。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高度重视安全生产许可工作，按照国家局的要求和部署，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布置，提出了详细的计划和目标，各项工作正在展开。为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管理工作，现针对各地反映的一些实际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关于《条例》施行前己经进行生产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申办时限问题

《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本条例施行前已经进行生产的企业，应当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1年内，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向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申请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对此应理解为已经进行生产的企业，应当在2005年1月13日前，向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申请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

二、关于受理申请材料后征求意见等问题

《实施办法》规定：“对已经受理的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应征得企业所在地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同意后，指派有关人员对申请材料和安全生产条件进行审查。”

这里规定的征求意见，可分三种情况处理：一是企业所在地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同意的，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应当指派有关人员进行实质性审查；二是企业所在地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有关部门明确表示不同意的，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不再进行实质性审查；三是企业所在地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有关部门没有提出意见的，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也应当指派有关人员进行实质性审查。

另外，这里规定的“指派有关人员”应理解为指派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或其派出机构的工作人员。

三、关于安全评价报告及相关问题

一是安全评价报告应当由有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完成并对评价结果负责；二是安全评价报告的结论性意见，应当作为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重要参考意见；三是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有权对安全评价报告涉及的内容进行进一步审查。对此，各地在执行过程中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自行掌握。

另外，对《安全生产法》实施后已经安全验收合格并投入生产和使用且不足两年的建设项目安全施，可以不再进行安全评价，申办安全生产许可证时提交安全验收文件的复印件即可。

四、关于工伤保险问题

鉴于我国工伤保险工作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工伤保险的管理机构和运行机制尚不完善，各地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安排。对尚未开展工伤保险工作的地方，在受理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时，可以不要求企业提交“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有关证明材料”，但企业必须提交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工作计划，并由当地工伤保险机构签署意见。

五、关于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专用区域问题

考虑到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未专门规划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专用区域的实际情况，在安全生产许可证审查时可以审查申请企业的土地使用许可。只要申请企业依法办理了土地使用手续，即认为符合国家规定。

六、关于审查书中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负责人签字问题

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作出颁发或者不予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决定必须由其负责人在审查书上签字。这里所说的负责人既可以是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又可以是其委托的具体分管业务工作的分管负责人。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实施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自行决定。

七、关于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盖章问题

一是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作出颁发或者不予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决定时，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必须在审查书的决定栏上加盖印章；二是在审查书决定栏内加盖的印章既可以是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的公章，也可以是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按照有关规定制作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专用章（为方便工作，国家局已单独刻制了四枚安全生产许可证专用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可以商当地公安部门统一制作安全生产许可证专用章）；三是安全生产许可证正本和副本上必须加盖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的印章，不得加盖安全生产许可证专用章。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认真总结前一段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工作的经验，及时研究、解决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制定严格的工作制度，认真规范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管理工作；要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保证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工作的经费，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加快颁证进程，保证安全生产许可工作的顺利实施。

各单位在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应当及时向国家局报告。

国家安全监管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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